
立法會 CB(1)212/03-04(04)號文件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執行企業管治行動綱領的進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關於執行在二零零三年一月向委員所提

交企業管治行動綱領的進展。

背景

2. 我們在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三日就《施政報告》與事務委員會

舉行的會議席上，向委員提交一份企業管治行動綱領。該行動綱

領旨在提升香港的企業管治水平至與國際標準看齊，以改善本地

市場質素，從而鞏固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內地首選的集資

中心的地位。該行動綱領乃政府聯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港交所 )一起制訂，以確
定優先工作、委託負責人及制定執行時間表。

3. 行動綱領確定了以下五項主要優先工作：

(a) 改善《上市規則》及上市功能；
(b) 加強對處理首次公開招股的中介人的監管；
(c) 有效實施《證券及期貨條例》；
(d) 完成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 (常委會 )的第二階段企業管

治檢討；以及

(e) 早日落實常委會在第一階段企業管治檢討中提出的建

議。

4. 在過去九個月，有關方面已採取行動，落實上述主要優先工

作的措施。政府當局亦已密切及定期監察有關進展。我們現根據

證監會和港交所所提供的資料，在附件載述有關執行該行動綱領

的最新進展。



徵詢意見

5. 請委員注意我們在執行企業管治行動綱領方面所取得的進

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科

二零零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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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企業管治行動綱領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月的最新進展

工作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月的進展

五項主要優先工作

第一項：改善《上市規則》及上市功能

!  在二零零三年第二季度：為了執
行各項與企業管治有關的措施

（港交所就這些措施已在二零零

二年一月諮詢公眾），港交所會

修訂《上市規則》，並公布經修

訂的最佳應用守則。

! 已取得重大進展。上市委員會已

審核多項與修訂《上市規則》有

關的主要政策事宜，並給予有關

的政策路向。當中，多項政策事

宜已再經審核，而經修訂的政策

路向已獲得通過。證監會在每個

階 段 均 有 在 政 策 層 面 上 提 出 意

見。

!  修訂《上市規則》（主板及創業

板）的草擬工作經已完成，並正

予以敲定。規則的擬稿將會發給

有關的專業人士，在一段限期內

徵詢他們的意見。

!  《企業管治實務守則》 (守則 )已參
照由各方市場參與者組成的工作

小組所提出的意見草擬。守則的

草擬工作已廣泛參考英國聯合守則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敲定 )、常委會
第二階段建議，以及國際證券事

務監察委員會的《核數師的獨立

性和企業管治在監督核數師的獨

立 性 方 面 所 擔 當 的 角 色 的 原

則》。

!  上市委員會將於十月底討論該草

擬守則，並會考慮是否就該草擬

守 則 及 其 執 行 事 宜 作 進 一 步 諮

詢。

負責機構：港交所

!  在二零零三年第一季度：港交所
會完成精簡上市程序的工作，目

的是通過盡早重點針對關鍵事

項，改善上市審批工作的質素。

已告完成

!  在第一季度推行綜合小組 色。

!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發 出 修 訂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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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月的進展

引。

!  港 交 所 會 視 乎 需 要 作 進 一 步 修

訂，以提高首次公開招股審批工

作的效率和效益。

負責機構：港交所

!  由二零零三年第二至第四季度分
階段：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和十一

月開始進行的諮詢工作完成後，

港交所會修訂《上市規則》，以

改善首次上市及持續上市的要求

以及退市安排。

!  關於首次上市準則及持續責任，

總結報告及草擬修訂規則的工作

已大致完成。目標是在二零零四

年 第 一 季 度 實 施 有 關 的 修 訂 規

則。

!  有關持續上市準則、退市及相關

事宜，港交所已就所接獲的回應

擬備撮要及進行分析。港交所在

二零零三年第四季度將會根據證

監會就政策方面所提供的意見，

考慮有關建議，並會在二零零四

年第一季度向上市委員會徵求政

策意見。

負責機構：港交所

!  二零零三年第四季度︰政府跟進
由財政司司長委任的專家小組的

建議，這些建議預計在二零零三

年三月發表，目的是改善上市功

能以及釐清在有關監管架構下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證監會和港交

所各自擔當的角色。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二零零三年

十月三日發出有關改善規管上市

事宜的建議諮詢文件。

負責機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第二項：加強對處理首次公開招股的中介人的監管

!  二零零三年第一季度：為了加強
對處理首次公開招股的中介人

(特別是保薦人和財務顧問 )的監
管而對《上市規則》作出的修

訂，港交所會徵詢市場意見。目

標是在二零零三年下半年完成此

項工作。

!  諮詢期於七月三十一日結束。港

交所已對 129 份回應諮詢的意見
書加以分析。港交所／證監會將

於二零零三年第四季度就跟進有

關建議達成協議。

!  建議及總結報告將於二零零三年

第四季度底提交上市委員會。

負責機構：港交所及證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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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月的進展

!  二零零三年第一季度：證監會向
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 (常務會 )
提出對《公司條例》修訂的建

議，擴闊公司法內與招股書有關

的法律責任的範圍，以包括保薦

人 (及其他中介人 )的行為，以確
保上市公司向投資者披露資料的

質素。

已告完成

!  證 監 會 已 將 有 關 建 議 提 交 常 委

會。常委會考慮有關建議後不予

贊同。保薦人的法律責任問題，

已另行在上述有關加強監管首次

公開招股的中介人的諮詢工作中

提出。

負責機構：證監會

!  二零零三年第三季度 :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在徵詢香港會計師公會

的意見後，確定與加強會計專業

的監管有關的立法建議。

!  由李家祥議員提出的議員條例草

案快將提交立法會，藉以提出有

關建議。

!  在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九日就成立

獨立調查局的建議，向有關各方

發出了一份諮詢文件。

負責機構︰香港會計師公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第三項︰有效實施《證券及期貨條例》

!  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證監會會
制定有效執行《證券及期貨條

例》的策略，特別是關於上市公

司須同時向證監會和港交所呈報

資料 (即“雙重存檔＂安排 )、查
訊企業失當行為、監管獲發牌處

理首次公開招股的保薦人、與港

交所合作打擊在首次公開招股前

操控市場的行為等。在執行《證

券及期貨條例》和雙重存檔安排

時，證監會作為前線企業規管機

構，將會採取以個案為本的策

略。

已告完成

!  《證券及期貨條例》於二零零三

年四月一日開始實施。

負責機構︰證監會

第四項：完成常委會的第二階段企業管治檢討

!  二零零三年第一季度：政府、證
監會和港交所全力支持常委會完

成第二階段的檢討，而證監會和

港交所會向常委會提交其他建

議，包括就關連人士交易、股東

權益、披露要求、在上市文件中

已告完成

!  諮詢文件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一
日發出。有關建議涉及董事職位

的多方面（包括董事的角色、職

責、資格、培訓及酬金，以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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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月的進展

專業顧問失實聲明的責任等對

《公司條例》作出的修訂。

連交易、董事局程序和董事局轄

下委員會等）、股東的權利、主

要針對外聘核數師的企業報告，

以及企業規管等。諮詢期於二零

零三年九月三十日結束。政府現

正對蒐集得來的意見進行分析。

負責機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證監會

港交所

第五項：早日落實常委會在第一階段企業管治檢討中提出的建議

!  二零零三年第一季度︰就賦權予
證監會，代上市公司小股東提出

衍 生 訴 訟 的 構 思 (包 括 法 律 問
題、補救方法的範圍和有效性以

及可行的執行安排 )，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和證監會會發表諮詢文

件。

!  財經事務科 /證監會聯合進行的諮
詢工作於五月開始。我們接受遲

至十月初才提交的意見書。諮詢

結論將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底或

之前發表。

負責機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證監會

!  二零零三年第二季度︰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會向立法會提交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通過落實與維
護股東權利有關的常委會第一階

段建議，提高企業管治水平。

!  條例草案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

五日提交立法會。有關的立法修

訂建議涉及法定衍生訴訟、不公

平損害的補救方法、公司紀錄查

閱令及強制令。條例草案現處於

委員會審議階段。

負責機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二零零三年第四季度︰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會在徵詢市場和會計專

業的意見後，確定並跟進有關成

立財務報告檢討委員會的建議，

該委員會負責調查公司的財務報

表並執行對財務報表的修改。

!  有關建議的諮詢文件於二零零三

年九月十九日發表。

負責機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科

二零零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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